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85年度抗國字第 2號 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 85 年 08 月 02 日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八十五年度抗國字第二號

　　　抗　告　人　泰商泰國航空國際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禮舜

　　　代　理　人　林朝陽

　　　　　　　　　張碧姝

右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北分處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對於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二月六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國字第二二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左：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

    判長應定期間應先補正，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又

    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而國家賠償法所稱賠償義務機關，係指依法組織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亦即須

    有獨立之編制及組織法之依據，且有決定國家意思並對外表示之權限而言，國家

    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及法院辦理國家賠償法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十一項亦分別著

    有明文，並有最高法院八十年度台上字第四五四號判決可資參照。是所謂「公務

    員所屬機關」，係指將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託付該公務員執行之機關而言。一般

    而言，即是該公務員之任用機關，亦即其任職及支領俸給或薪資之機關，且得與

    被害人就賠償事件進行協議及在訴訟法上有當被告之資格者而言，故此之所謂機

    關必須是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設置之獨立組織體，依行政權範圍內之管轄分工

    ，有行使公權力並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各種行為之權限，其效果則歸屬於

    國家或該自治團體，惟實務上基於分層負責及增進效率之原因，授權以單位或單

    位主管之名義對外發文為意思表示者，如具備行使處分之必要條件，應視該單位

    之意思表示為其隸屬機關之行政處分，尚難謂該單位即為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

二、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伊於八十一年三月六日接獲相對人八十一年二月

    二十六日北市稽中北（甲）字第０五三四三號函謂伊自七十七年十一月至八十年



    十二月止有關出口到收貨運收入部分，未依規定開立發票，金額計新台幣（下同

    ）九千四百三十五萬四千二百四十四元，伊雖於八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提出申辯書

　　，但相對人並未採納伊意見，並以十一年五月八十一日北市稽八十一中北營違字

　　第一００號審查書通知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科百分之五計四百七十一萬七千

　　七百十二元之罰鍰，並將本案移送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伊已於八十二年七月至十

　　月分期繳清是項罰鍰。依財政部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台財稅第 00000000

　　0函規定，伊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業務，准依營業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五款之規定適用零稅率，伊並無漏開統一發票之動機與必要。伊於向相對人申報

　　營業稅時，於「營業人載運國外客貨收入及申報適用零稅率銷售額清單」上均註

　　明「國際運輸→出口到收貨運收入，免用統一發票」字樣，多年來相對人從未指

　　有瑕疵而通知伊限期改正或補辦，以致伊繼續以此種方式申報，直至八十一年二

　　月八日被告方以北市稽中北（甲）字第二四二七號函通知伊，於五日內檢送七十

　　七年十一月至八十年十二月出口到收貨運收入零稅率銷售額清單，但並未要求開

　　立統一發票。有關出口到收貨運收入部分，其買受人及受款人均在國外，雖不需

　　要統一發票且適用零稅率，然而為證明交易事項之經過，伊均簽發空運提單為憑

　　證交付買受人。伊於八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致相對人之申辯書上強調，稅捐稽征法

　　第四十四條所稱之憑證，並非單指統一發票一種，伊有關出口到收貨運收入部份

　　，均簽發空運提單為憑證交付買受人，但相對人仍執意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

　　之規定，將本案移送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顯然違反稅捐稽徵法及商業會計法

　　。又相對人因承辦人怠於執行職務而未通知伊之申報有何違誤，致使伊遭受損害

　　，實有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

　　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之適用。伊於八十三年五月六日依國家賠

　　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向相對人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相對人於八十三年六月

　　二十日以八三北市稽法（乙）字第六七七八七號函通知伊謂其無需負賠償責任。

　　爰依法訴請相對人賠償伊已付之罰鍰四百七十一萬七千七百十二元及律師費三十

　　一萬元，共計五百零二萬七千七百十二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八十三年十一

　　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云云。原法院以：依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則第八條規定：「本處得因業務

　　需要設置分處，辯理稅捐稽徵業務等事項，其配屬員額由本處總員額內分配，報

　　請台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相對人乃台北市稅捐稽徵處所屬之中北分處，其內

　　部辦理業務之公務員，依上開條文之規定，並非該分處所獨立任用，而係由台北

　　市稅捐稽徵處總員額內所分配，故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始為該公務員之任用機關。



　　次查，依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三點㈤規定：「國賠會審議決定本

　　府或所屬機關有賠償責任者，如以本府為被請求賠償機關，由法規會在國賠會決

　　定之原則及範圍內進行協議；如以各局、處（含其附屬機關）、會、區公所為被

　　請求賠償機關，由被請求賠償機關在國賠會決定之原則及範圍內進行協議。」同

　　點㈢規定：「國賠會審議決定認本府及所屬機關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責任者

　　，如以本府為被請求機關，由法規會以府稿書面敍明理由拒絕‧‧‧‧如以各局

　　、處（含其附屬機關）‧‧‧‧為被請求賠償機關，由被請求賠償機關以書面敍

　　明理由拒絕之，並副知有關機關。」本件抗告人於八十三年五月六日致函相對人

　　請求損害賠償，經相對人依上開要點規定，轉呈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由台北市稅

　　捐稽徵處作成拒絕賠償書並以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北市稽法�字第六七七八

　　七號函覆抗告人，並副知有關機關。足見，有權與抗告人就本件國家賠償事件進

　　行協議並決定是否賠償之機關係台北市稅捐稽徵處，而非相對人。相對人既無單

　　獨之組織法規，又無獨立編制之人事及預算，且無進行協議並決定是否賠償之權

　　限，自難謂係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稱之賠償義務機關，在訴訟法上即無訴

　　訟法律關係主體之資格，故無當事人能力。雖本件抗告人違章案件係由相對人審

　　查、核定並函知抗告人，惟相對人此項行使公權力之意思表示，係依據台北市稅

　　捐稽徵處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北市稽法甲字第○○七八三號函主旨：「為增進

    違章案件處理時效，凡各分處自行查獲違反稅捐稽徵法及營業稅法之簡明違章案

    件，自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稅捐稽徵法生效日（八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起授權各分處處分。」而辦理，其說明略以：「各分處自行查獲並經取

　　具聲明書承認或已補開統一發票案件，根據進、銷項異常資料查獲短漏報銷售額

　　，虛報進項稅額案件以及未辦登記擅自營業等原即由各分處自行處理之簡明違章

　　案件，於修正稅捐稽徵法第五十條之二前段『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者，由

　　主管稽徵機關處分之。』公布生效日起，由各分處依財政部訂頒『各級稽徵機關

　　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暨「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表』等

　　有關規定處理，並以本處名義製發處分書。」故此乃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基於分層

　　負責及增進違章案件處理時效之原因，授權相對人單位對外發文處分，依據首揭

　　說明，斯時相對人單位所為之行政處分，仍應視為其隸屬機關即台北市稅捐稽徵

　　處之行政處分，非謂相對人單位因此即有決定國家意思並對外表示之權限等由，

　　而駁回抗告人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雖略謂：㈠原法院並

　　未查明該公司之任職及支領薪資究係向相對人為之或向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為之，

　　即認定該公務員非屬於相對人機關之人員，實嫌速斷，又縱該公務員之任職或支

　　薪係向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為之，亦與相對人究有無當事人能力無關，㈡依台北市



　　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三點（五）、同點（三）之規定，可知各局、處（

　　含其附屬機關）為被請求機關時，該被請求機關（含其附屬機關）可在國賠會決

　　定之原則及範圍內自行進行協議，如認為無賠償責任時，亦可自行以書面理由拒

　　絕之，可見其具有當事人能力，前開處理要點既明定以各局、處（含其附屬機關

　　）為被請求賠償機關時需自行協議或以書面拒絕之，且未規定各局、處（含其附

　　屬機關）需將請求賠償案移送台北市政府，足證其乃承認各局、處（含其附屬機

　　關）具有當事人能力；㈢相對人既可為行政處分，當然有權利能力，行政機關之

　　分處就有如分公司，依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一０五號判例意旨，就其權責範

　　圍內自有當事人能力；㈣抗告人於收到相對人�⒉�北市稽甲中北（甲）字第０

　　五三四三號函通知抗告人違章並提出申辯，後又以�⒊�北市稽甲中北（甲）字

　　第七三九七號函通知抗告人未便採納抗告人之申辯書，由上開二函可知處分書及

　　拒絕理由書皆係由相對人作成，嗣相對人以�⒌⒕北市稽甲中北（甲）字第一三

　　五八二號函將本違章案移送台北地院裁罰時，並未將本案移轉其總處（台北市稅

　　捐稽徵處）處理，而係由相對人逕行移送，可見相對人確有當事人能力自行處分

　　、作成拒絕書並移送法院云云。惟按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者

　　，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係指依法組織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一般

　　而言，即是該公務員之任用機關，亦即任職及支領俸給或薪資之機關，惟實務上

　　基於分層負責及增進效率之原因，授權以單位或單位主管之名義對外發文為意思

　　表示者，如具備行政處分之必要條件，應視該單位之意思表示為其隸屬機關之行

　　政處分，尚難謂該單位即為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已如前述。經查本件相對人所

　　屬人員均由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任命及支付薪資，有相對人提出之薪資所得扣繳暨

　　免扣繳憑單及任用派令影本兩份在卷可稽，又依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八

　　條：「本處得因業務需要設置分處，辦理稅捐稽徵業務等事項，其配屬員額由本

　　處總員額內分配，報台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俱見相對人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

　　，亦無獨立之編制及預算，復無印信條例頒發之大印或關防，僅屬機關之內部單

　　位甚明，揆諸前揭說明，抗告人以相對人為賠償義務機關，訴請國家賠償，自與

　　法不合，抗告論旨執前開事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

　　回。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八　　　月　　　二　　　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光　國

　　　　　　　　　　　　　　　　　　　　　　　法　官　曾　德　水



　　　　　　　　　　　　　　　　　　　　　　　法　官　張　宗　權

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劉　　　瑗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八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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